
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

（城北镇二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5月 11日，梅州市梅江区水务服务中心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等相关规定，自主组织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城北镇二期）

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梅州市梅江区水务服务中心

（建设单位）、广东汇嘉源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专业

技术专家 3人组成验收组。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建设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

位对验收报告编制情况的详细介绍，查阅了验收报告和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查，

经认真讨论，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为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基本完全覆盖，农村人口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9%以上，

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达到 90%以上，梅州市梅江区水务服务中心投资

527.0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40万元）建设“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建

设项目（城北镇二期）”，本项目位于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项目中心地理坐标

为：干才水厂：N24°22′32.641″，E116°1′51.834″，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干才水

厂扩建，建设一体化净水设备、蓄水池、暴晒池、截排水沟、加压泵、抽水泵、

调节池、输水管网、乐得鲜水池、干才水厂门楼、水源改造。

该建设项目现已投入运营，该项目的主体工程及与之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正

常运行，具备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条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梅州市梅江区水务服务中心于 2023年 2月委托汕头市绿臻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了《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3年 4月 3日取得了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梅江分局《关于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

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梅环梅江审〔2023〕10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527.0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系对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城北镇二期）的验

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具体变动情况见下表：

表 1 项目变动情况表

工程

内容

环评文件及批复

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及原因

是否

属于

重大

变动

是否重

新报批

环境影

响报告

表

项目

性质
新建 新建 无 否 否

规模

才水厂扩建，建

设一体化净水设

备、蓄水池、暴

晒池、截排水沟、

加压泵、抽水泵、

调节池、输水管

网、乐得鲜水池、

干才水厂门楼、

水源改造

才水厂扩建，建设

一体化净水设备、

蓄水池、暴晒池、

截排水沟、加压

泵、抽水泵、调节

池、输水管网、乐

得鲜水池、干才水

厂门楼、水源改造

无 否 否

项目

投资

总投资 1472.7万
元，其中环保投

资 65万元，占总

投资 4.41%

总投资 527.01万
元，其中环保投资

40万元，占总投资
7.59%

总投资 527.01万
元，其中环保投

资 40万元，占总

投资 7.59%

否 否

工艺

流程

投加絮凝剂、混

合、絮凝反应、

沉淀、过滤、消

毒等

投加絮凝剂、混

合、絮凝反应、沉

淀、过滤、消毒等

无 否 否

环保

工程

本项目运营期产

生废气主要为厨

房油烟及备用发

电机废气。厨房

油烟经家庭式油

烟机处理后经屋

顶高空排放，执

行《饮食业油烟

排 放 标 准 （ 试

行 ） 》

（ GB18483-2001
）。备用柴油发

项目不设置厨房

且无备用柴油发

电机，故运营期无

废气产生

项目不设置厨房

且无备用柴油发

电机，故运营期

无废气产生

否 否



电机废气经排气

筒引至楼顶高空

排放，执行广东

省地方标准《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 》

（ DB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

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间

的废水主要为一

体化净水器排泥

废 水 和 生 活 污

水。一体化设备

反冲洗废水，经

沉淀处理后作为

一体化设备原水

回用，不外排。

排泥废水和生活

污水经三级化粪

池处理后回用于

附近农灌、林灌，

执行《农田灌溉

水 质 标 准 》

（GB5084-2021）
旱地作物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间

采取巡视工作制

度，不驻守，不配

专职员工。运营期

间产生的废水主

要为一体化净水

器排泥废水。一体

化设备反冲洗废

水，经沉淀处理后

作为一体化设备

原水回用，不外

排。排泥废水仅夹

带泥沙，可作灌溉

用水，排入附近农

灌沟渠，执行《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21）
旱地作物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间

采取巡视工作制

度，不驻守，不

配专职员工。运

营期间产生的废

水主要为一体化

净 水 器 排 泥 废

水。一体化设备

反冲洗废水，经

沉淀处理后作为

一体化设备原水

回用，不外排。

排泥废水仅夹带

泥沙，可作灌溉

用水，排入附近

农灌沟渠，执行

《农田灌溉水质

标 准 》

（GB5084-2021）
旱地作物标准

否 否

合理安排施工时

间，施工机械选

用低噪声设备，

采取隔声、减振

等措施降噪

合理安排施工时

间，施工机械选用

低噪声设备，采取

隔声、减振等措施

降噪

无 否 否

运营期间的固体

废物主要为一般

固体废物和生活

垃圾。一般固体

废物包含废包装

材料、沉淀渣和

石英砂等。废包

装材料交由厂家

单位回收处置；

沉淀渣外售给建

运营期间的固体

废物主要为一般

固体废物和生活

垃圾。一般固体废

物包含废包装材

料、沉淀渣和石英

砂等。废包装材料

交由厂家单位回

收处置；沉淀渣外

售给建材厂资源

无 否 否



材 厂 资 源 化 利

用；损耗的石英

砂通过设备底部

的排沙阀排放至

沉淀池与沉淀渣

一同外售给建材

厂综合利用，一

般固废执行《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和填埋污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9-2020)。
生活垃圾收集后

由环卫部门处理

化利用；损耗的石

英砂通过设备底

部的排沙阀排放

至沉淀池与沉淀

渣一同外售给建

材厂综合利用，一

般固废执行《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 标 准 》

(GB18599-2020)。
生活垃圾收集后

由环卫部门处理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流程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均未发生重

大变动，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一致，无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间采取巡视工作制度，不驻守，不配专职员工。运营期间产生

的废水主要为一体化净水器排泥废水。一体化设备反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作

为一体化设备原水回用，不外排。排泥废水仅夹带泥沙，可作灌溉用水，排入附

近农灌沟渠，执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地作物标准，对周

围水环境的影响不大。

（二）废气

项目不设置厨房且无备用柴油发电机，故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三）噪声

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自生产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机械噪声。为进一步降低噪声的

影响，建议建设单位采取以下降噪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机械选用低噪

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降噪，项目厂界噪声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

≤50dB(A)），对周围声环境以及噪声敏感点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间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一般固体废物

包含废包装材料、沉淀渣和石英砂等。废包装材料交由厂家单位回收处置；沉淀

渣外售给建材厂资源化利用；损耗的石英砂通过设备底部的排沙阀排放至沉淀池



与沉淀渣一同外售给建材厂综合利用，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基本上能够遵循分类管理、妥善储存、合理处置的原

则，进行固废处置。符合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

大多作为二次资源进行了综合利用或合理处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综上

所述，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经上述处理后均能得到合理处置或综合利用，不

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梅州市高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 4月 9日至 10日对梅江区全域自然

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城北镇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的检测结果

表明：

1．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期间，本项目废水各项检测因子排放均符合《农田灌溉

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作物水质标准。

2．厂界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验收期间，本项目厂界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排放达标，对周边

的环境影响不大。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各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标准，验收资料

齐全，项目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建设，执行三同时制度，工程性质、地点、规

模、生产工艺等方面均未涉及重大变动，项目基本符合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

同意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城北镇二期）环保设施通过验收。

建议：

1、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的管理、维护，确保各种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确

保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对企业固体废弃物建立台账进行管理。

3、完善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名单详见验收组人员签到表。

根据《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将本项目验收组意

见、验收监测报告和验收检查组要求的补充说明等相关材料在公司公示栏和公众

网站上进行公示；验收相关资料后在公示完十日内报送原环评审批部门。

梅州市梅江区水务服务中心



梅江区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项目

（城北镇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成员


